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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王晨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 作关

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草案）》 的

说明。

一、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

理体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 》 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宪制基础 。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

选举制度包括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 是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应当符合 “一国两制 ” 方针 ， 符合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实 际 情 况 ， 确 保

“爱国者治港 ” ，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

权 、 安全 、 发展利益 ， 保持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 。 香港回归以来 ， 国家

始终坚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一国

两制 ” 、 “港人治港 ” 、 高度自治的

方针 ， 坚持依法治港 ， 维护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宪制秩序 ，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民

主发展 ， 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 同时必须看到 ，

近几年来 ， 特别是 2019 年香港发生

“修例风波 ” 以来 ， 反中乱港势力和

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公然鼓吹 “港独 ”

等主张 ， 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平台 、 立法会和区议会议事平台或

者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 ， 肆无忌

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 ， 极力瘫痪香

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运作 ， 阻挠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 策划

并实施所谓 “预选 ” ， 妄图通过选举

掌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 ， 进而夺取香

港管治权 ； 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通过

立法 、 行政等方式和驻港领事机构 、

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公然干预香港事

务 ， 对我国有关人员粗暴进行所谓

“制裁 ”， 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乱港势

力撑腰打气 、 提供保护伞 。 这些行为

和活动 ， 严重损害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 ， 严重挑战

宪法 、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权

威 ，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 、 安全 、 发

展利益 ， 严重破坏香港社会大局稳

定 ， 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并采取有力

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

香港社会出现的一些乱象表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的选举制度机

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 ， 为反中

乱港势力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

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 为此 ， 必须采

取必要措施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制度 ， 消除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

隐患和风险 ， 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

的 “港人治港”， 确保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 ， 确保香

港 “一国两制 ” 实践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前进。

早在 1984 年 6 月， 邓小平同志

就明确指出 ：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

和标准 ， 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

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什么叫爱

国者 ？ 爱国者的标准是 ， 尊重自己

民族 ， 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

对香港的主权 ， 不损害香港的繁荣

和稳定。”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 ，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 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

地方行政区域 、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

府。 “爱国者治港” 是 “一国两制”

方针的应有之义 。 香港基本法关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以及行政

机关 、 立法机关 、 司法机关组成人

员的规定 ， 贯穿着由以爱国者为主

体的港人治港的原则 ， 要求行政长

官 、 主要官员 、 行政会议成员 、 立

法会议员 、 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

法人员都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2019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

定》 提出， 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 ， 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

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

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

港 ”。 2021 年 1 月 27 日 ， 习近平主席

在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020

年度述职报告时强调 ， 香港由乱及治

的重大转折 ， 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

理 ， 那就是要确保 “一国两制 ” 实践

行稳致远 ， 必须始终坚持 “爱国者治

港”； 这是事关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

利益 ， 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

原则； 只有做到 “爱国者治港”， 中央

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得到

有效落实 ， 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

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 ， 各种深层次

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 香港才能实

现长治久安 ， 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 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行的选举制度 ， 包括行政长官的

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 必须

切实贯彻和全面体现以爱国者为主体

的 “港人治港 ” 的政治原则和标准并

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二、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总体要求、重要原
则、基本思路和推进方式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

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

中全会精神， 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 从制度机制上全面贯彻、 体

现和落实 “爱国者治港” 的原则， 确保

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力量手中，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 必须遵循和把

握好以下重要原则。 一是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

方针。 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 制度体

系， 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

把坚持 “一国” 原则和尊重 “两制” 差

异、 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

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

为 “爱国者治港 ” 提供健全的制度保

障。 二是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

展利益。 确保国家牢牢掌握完善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主导权 ， 全面落实

香港国安法 ， 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社

会大局稳定 ， 坚决防范 、 制止和惩治

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利用

香港进行分裂 、 颠覆 、 渗透 、 破坏活

动 。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 。 维护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

制秩序 ， 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轨道上

完善有关选举制度和相关机制 ， 严格

依照香港基本法 、 香港国安法 、 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香港本地

法律组织有关选举活动 ， 提高依法治

理能力和水平 。 四是符合香港实际情

况 。 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 体现社

会整体利益的民主选举制度 ， 依法保

障香港同胞广泛的、 均衡的政治参与，

依法保障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的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 广泛凝聚香港社会正能量。

五是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 。

健全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

制度 ， 维护行政主导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 ， 支持行政长

官和行政机关 、 立法机关 、 司法机关

依法行使职权 、 履行职责 ， 确保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和治理体制机制

顺畅、 有效运行。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

总体思路是 ： 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

进行总体制度设计 ， 调整和优化选举

委员会的规模 、 组成和产生办法 ， 继

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 ，

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

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

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 ， 通过选举

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

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 对有关选

举要素作出适当调整 ， 同时建立全流

程资格审查机制 ， 进而形成一套符合

香港实际情况 、 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

主选举制度。

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实行的选举

制度 ， 是根据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 、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解释和决定以及

香港本地有关法律规定确定的 。 香港

基本法第 45 条 、 第 68 条等作出了原

则性规定 ，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以及有关修正案作出了具体明确的

规定 。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在综合分

析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 ， 认为有必要

从国家层面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有关选举制度， 主要是修改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

生办法； 同时， 考虑到保持香港特别行

政区相关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本次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 可

以只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不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正文。 中央和国

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

通后 ， 提出采取 “决定+修法 ” 的方

式， 分步予以推进和完成。 第一步，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

法、 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 作出关于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明确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修改完善的核

心要素内容 ， 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决定修改香港基

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 第二步 ， 全国

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 、 香港基本法 、

香港国安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 修

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 和附件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

表决程序》， 修订后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新的民主

选举制度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 在国

家层面完成对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订

后 ，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据此对本地有

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2021 年 2 月 27 日至 28 日 ， 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国务院关于

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和有

关建议的报告》。 会议同意国务院这个

报告提出的关于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的建议。 在此基础上， 根据

宪法、 香港基本法、 香港国安法的有关

规定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

定， 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具体情况， 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拟订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草案）》， 经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决定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决定草案的内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草案 ）》

分为导语和正文两部分。 导语部分扼要

说明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和法律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拟作出的相关决定，

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

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 第十四项、

第十六项的规定， 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 》 的有关规定 ， 充分考虑了完善香

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的现实需

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 ， 就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 推动

适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 ，

作出新的宪制性制度安排 。 这一制度

安排， 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 符合

香港基本法， 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

治基础， 将确保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 ”， 有力保障香港 “一国两

制” 实践行稳致远。

决定草案正文部分规定了修改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

本原则和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内容， 同

时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

据本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在研究修改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过程中，

统筹考虑了作出本决定和下一步修订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有关问题，

并已作出相应的工作安排。 全国人大作

出本决定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根据本

决定会同有关方面及早启动相关修法程

序， 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修订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经

依法公布施行后， 原附件一和附件二以

及有关修正案同时废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草案 ）》

和以上说明， 请审议。

（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坚决支持中央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港区代表委员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 5

日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和

全力支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就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声明表

示 ， 根据宪法和基本法规定 ， 中

央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创制权

和特区制度的决定权 ， 包括规定

特区实行的选举制度的权力 。 全

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

根据香港特区实际情况而作出完

善其选举制度的决定 ， 具有无可

置疑的权威性。

声明指出 ， 完善香港特区选

举制度 ， 是落实 “爱国者治港 ”

根本原则的必然要求 ， 是堵塞香

港特区现行选举制度漏洞 、 维护政

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 是

落实行政主导体制 、 确保特区有效

管治的必要之举 ， 是完善 “一国两

制 ” 制度体系 、 确保 “一国两制 ”

实践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

声明表示 ，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 ， 不仅不会改变 “一国两制 ”

方针， 而且会增强 “一国两制 ” 抵

御风险的能力和健康发展的后劲 ，

必将有利于结束香港长期以来的政

治争拗和乱象 ， 巩固当前香港由乱

及治的良好态势 ， 为香港社会集中

精力发展经济 、 改善民生 ， 积极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 ， 更好发挥 “一国

两制” 制度优势创造条件。

声明指出 ， 全体港区全国人大

代表将切实履行职责使命 ， 坚决支

持中央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 全

面落实 “爱国者治港 ” 根本原则 ，

共同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 推动

“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声明指

出 ， 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 “港独 ”

和本土激进分子利用现行选举制度

的漏洞进入特区管治架构 ， 实施种

种反中乱港活动 ， 严重干扰特别行

政区政府顺利施政 ， 严重损害香港

民生福祉 ， 严重挑战 “一国两制 ”

原则底线 ， 危及国家安全和香港繁

荣稳定。

声明说 ，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爱国者治港”

是天公地道的政治伦理。 完善香港特

区选举制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

则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当前香港政治

乱象的治本之策， 是香港恢复经济、

发展民生的迫切需要。

声明指出 ，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是特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

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决定权在中央，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必须尊重中

央的主导权 。 中央因应广大市民的

主流诉求 ， 帮助香港拨乱反正 ， 充

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关心爱护 。

中央也反复重申 ， “一国两制 ” 方

针不会变。

声明表示，全体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将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过程中，

全力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 ， 团结一

致，履职尽责，积极发声 ，勇于担当 ，

当好坚定的爱国者，与香港广大市民

一齐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林郑月娥：香港特区政府
坚决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据新华社香港 3 月 5 日电（记者丁梓

懿）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5 日表示，她和特区政府完全尊

重中央对完善选举制度的主导权。 特区政

府会全面配合，通过本地立法切实执行完

善措施，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林郑月娥当日发表声明指出， “爱国

者治港” 完全符合香港特区宪制要求。 基

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以及香港特别行

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

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

府。 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负责。

林郑月娥说，在这一宪制秩序和政治

体制下，要求治港人士是爱国者乃理所当然。

“爱国者治港”是成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

必然和必要条件，不容含糊。治港人士除了行

政长官和行政机关官员外， 也包括立法机关

议员、司法机关法官、地区非政权性组织的区

议会议员，以及公务员。

林郑月娥指出， 她和特区政府完全尊重

中央对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主导权， 并认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所作关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的五项重要原则。

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 通过本地立法切实执

行完善措施，坚持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林郑月娥表示，立法工作刻不容缓，特区

政府必定全力以赴反映香港社会各界意见，

协助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 并按稍后经通过的附件条文制定

修改本地的相关选举法例，交立法会审议。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保证爱国者掌握管治权
香港主要媒体和各界人士纷纷表示———

新华社香港 3 月 5 日电 香港

主要媒体和各界人士 5 日纷纷表

示，全国人大从宪制层面完善香港

特区选举制度合情、合理、合法，及

时且必要，能够堵塞特区现行选举

制度漏洞，保证香港特区管治权牢

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

根据会议议程 ， 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起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

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草案）》 的议案。 香港媒体认为，

从宪制层面对完善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作出决定 ， 是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权力和责任 ， 是继制定香

港国安法后 ， 中央为推动 “一国

两制 ” 实践行稳致远 、 确保香港

长治久安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

《文汇报 》 《大公报 》 发表社

评指出 ， 香港现行选举制度存在

明显漏洞。 《文汇报》 说 ， 过去多

年， 反中乱港分子千方百计通过选

举进入管治架构 ， 利用立法会 、 区

议会等平台鼓吹 “港独 ”、 瘫痪施

政、 攻击中央 ， 甘当外部势力 “棋

子 ” 甚至代理人 ， 导致香港发展停

滞不前。 《大公报 》 认为 ， 当前香

港选举制度的漏洞和风险危及国家

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 已到了非处

理不可的地步 。 完善选举制度是落

实 “爱国者治港” 的必然要求 。

《香港商报》 时评认为 , “爱国

者治港” 是 “一国两制 ” 方针的应

有之义和核心要义 ， 是全面准确贯

彻 “一国两制 ” 方针必须遵循的根

本原则。 香港管治权只有掌握在真

心诚意爱香港 、 爱国家的人手中 ，

香港才能长治久安。

《星岛日报》 等媒体在报道和

评论中指出 ， 完善特区选举制度是

香港由乱及治的关键举措 。 “揽炒

派 ” 夺权图谋如果成功 ， 香港社会

将陷入灾难性乱局 ， 国家安全也会

受到严重危害 。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

仪说，反中乱港分子之所以能 “兴风

作浪、坐大成势”，其中一个直接原因

就是香港“尚未真正形成稳固的 ‘爱

国者治港’局面”。 她指出，正因为特

区选举制度不完善，反对派才有机会

占据议席，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必须

完善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

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指出 ， 落实 “爱国者治港 ” 原则符

合国际通行的惯例 。 以落实 “爱国

者治港 ” 这一原则为抓手 ， 可以更

好地解决反中乱港分子恶意阻挠施

政等乱象 ， 让香港社会可以集中精

力解决经济 、 民生等深层次问题 ，

推动 “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

中国工程院院士 、 香港工程科

学院院士陈清泉 ， 全港各区工商联

会长卢锦钦等人认为， 非法 “占中”

“修例风波” 之后， 香港国安法颁布

实施 ， 香港终于迎来由乱及治的局

面 ， 不能再给那些企图破坏 “一国

两制 ” 方针的乱港分子任何可乘之

机。 要落实 “爱国者治港”， 必须尽

快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近日 ， 一项由香港紫荆研究院

所做抽样调查显示 ， 八成以上香港

市民认同必须坚持 “爱国者治港 ”

原则 ， 近七成市民支持中央依法完

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爱国者治港”必须有制度支撑
完善特区选举制度非常必要和迫切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

据新华社香港 3 月 5 日电（记者朱宇
轩）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

办公室发言人 5 日表示，“爱国者治港”必

须有制度支撑，完善特区选举制度非常必

要和迫切。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审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草案）》的议案。 发言人表示， 全国人大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连续两年审议涉

港重要议题 ， 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动

“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的坚定决心和历

史担当。

发言人强调，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

中央还是地方管治权，都必须始终掌握在爱

国者手中，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才不会

受到威胁，这是普世公理。 选举制度作为特

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符合“一

国两制”方针，必须为全面贯彻、体现和落实

“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坚实保障。

发言人指出 ， 近年来 ， 一些反中乱

港分子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 ， 在美西方

反华势力支持煽动下 ， 利用现行选举制

度漏洞进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 ， 肆无

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 ， 散布 “港独 ” 主

张， 抗拒中央管治， 阻挠特区政府施政， 甚

至与外部敌对势力勾连， 企图通过操控选举

夺取管治权。 这些行为和活动， 严重损害香

港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 严重挑战宪法、 香

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权威， 严重危害国家

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严重破坏香港社会

大局稳定， 严重损害香港民生福祉， 充分表

明现行选举制度已经存在明显漏洞和缺陷，

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予以解决。

发言人表示 ， 政治体制问题是中央事

权， 面对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出现的漏洞和

风险， 中央从宪制层面完善相关制度， 是其

权力和责任所在， 具有毋庸置疑和不可挑战

的权威性 。 同时 ，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完

善， 是香港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政治议题， 中

央对此十分审慎， 有关部门已经并将继续以

多种方式广泛听取、 吸纳香港社会各界的意

见 。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 “决定+修法 ”

分步推进的方式， 在宪制层面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选举制度进行完善， 完全符合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充分考虑了香港的

现实需要和具体情况 ， 具有坚实的法治基

础、 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


